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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印发《公开募捐违法案件管辖规定（试行）》

个人或组织违法公募由民政部门管辖
按照《慈善法》规定，只有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才
可以开展公开募捐———以慈善
为目的，向不特定公众公开募集
款物。

但是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机构或者个人开展了公开募
捐该怎么办？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慈善组织未按照规定开展公
开募捐该怎么办？

11 月 13 日， 民政部网站对
外公布了《公开募捐违法案件管
辖规定（试行）》。《管辖规定》明
确，公开募捐违法案件由民政部
门管辖。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
违法公开募捐，不仅可以责令将
违法募集的财产退还捐赠人，还
可以处以 20 万元的罚款。

那么， 涉及具体的事件，该
由哪个地方的民政部门管辖呢？
民政部门又有怎样的执法权，可
以如何处罚违法者呢？

谁来管

《慈善法》实施后，各级民政
部门陆续收到群众对慈善募捐
领域公开募捐违法行为的举报，
既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
组织在公开募捐过程中的违法
行为，也包括不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组织、个人违法开展公开募
捐，有必要及时予以查处。

查处案件的前提是明确管
辖分工，保证各级民政部门不缺
位、不越位、不错位。 此前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对社会组
织（包括慈善组织）违法活动的
管辖原则是明确的，即“谁登记
谁监管”， 但对社会组织以外的
组织、个人违法开展的公开募捐
活动，《慈善法》及相关配套政策
没有明确规定，有必要出台制度
规范予以明确。

因此，民政部制定了《管辖
规定》， 按照违法主体的不同规
定了相应的管理部门。

1、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按照《管辖规定》，按照

“谁登记谁监管”原则，无论违法
行为发生地在何处，由其登记的

民政部门管辖。
2、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按
照《管辖规定》，按照“谁登记谁
监管”原则，无论违法行为发生
地在何处，由其登记的民政部门
管辖。

3、 社会组织以外的组织或
者个人：按照《管辖规定》，按照
“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原则，由
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形管辖：

（一）通过在公共场所设置募
捐箱的方式开展公开募捐的，由
募捐箱设置地的民政部门管辖；

（二）通过举办面向社会公
众的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
拍、慈善晚会等方式开展公开募
捐的，由义演、义赛、义卖、义展、
义拍、慈善晚会等活动举办地的
民政部门管辖；

（三）通过广播、电视、报刊
等媒体开展公开募捐的，由提供
信息服务的广播电台、 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所在地的民政部
门管辖；

（四）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
募捐的，由组织住所地、个人居
住地等所在地民政部门管辖。 无
法确定所在地的，由互联网信息
服务提供者许可或者备案机关
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管辖。

违法活动发生地涉及两个
以上民政部门的，由共同上一级
民政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民政部
门管辖。

如何管

《管辖规定》明确，民政部门
发现或者收到有关公开募捐违
法案件线索后， 应当进行甄别。
本机关有管辖权的，依法调查处
理；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
及时将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辖权
的民政部门，受移送的民政部门
应当受理。

民政部门对管辖权发生争
议的，由争议各方按照本规定确
定的原则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
的，由共同上一级民政部门指定
的民政部门管辖。

上级民政部门指定管辖的，
应当书面通知被指定的民政部
门和其他相关民政部门。 相关民
政部门收到上级民政部门书面
通知后，应当及时将案件材料移
送被指定管辖的民政部门。

民政部门在案件调查过程
中，发现已有其他民政部门正在
办理的，应当中止调查。 管辖确
定后, 有管辖权的民政部门应当
继续调查, 其他民政部门应当及
时移交案件材料。

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民政部
门可以书面请其他民政部门协
助调查。 跨行政区域调查的，应
当提前告知当地民政部门，当地
民政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对于公众而言，发现公开募
捐违法案件线索可以向民政部
门投诉举报。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受
理投诉举报办法（试行）》规定，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布
投诉举报渠道，方便投诉举报人
投诉举报。

举报要有明确的被投诉举
报对象；有涉嫌违反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事
实、证据或者明确线索；属于登
记管理机关职责和管辖范围。

登记管理机关对受理的投
诉举报应当依法调查核实，并及
时将处理结果以口头或者书面
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告知举报
人，举报人身份信息或者联系方
式不详以及处理结果需保密的
除外。 对被投诉举报对象予以行
政处罚的，应当依法将行政处罚
结果向社会公布。

对于举报人， 登记管理机
关不仅要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
法权益， 不得泄露举报人的相
关信息。 投诉举报线索经查证
属实， 登记管理机关对被投诉
举报对象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的， 可以对积极提供投诉举报
线索、 协助查处案件的举报人
给予一定的奖励。

如何调查核实

对于违法行为，民政部门将

如何进行调查核实呢？
《慈善法》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涉嫌违反本
法规定的慈善组织，有权采取下
列措施：对慈善组织的住所和慈
善活动发生地进行现场检查；要
求慈善组织作出说明， 查阅、复
制有关资料；向与慈善活动有关
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与监督管理
有关的情况；经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可以查询慈善组织的金融账
户；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措施。

对慈善组织、有关单位和个
人进行检查或者调查时，检查人
员或者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检查、调
查通知书。

如何处罚

对于查实的公开募捐违法
行为， 民政部门可以怎样处罚
呢？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不仅
可以责令将违法募集的财产退
还捐赠人， 最高还可以处以 20
万元的罚款。

《慈善法》规定，开展募捐活
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
门予以警告、 责令停止募捐活
动；对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
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
部门予以收缴，转给其他慈善组
织用于慈善目的；对有关组织或
者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款：
（一）不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
募捐的；

（二）通过虚构事实等方
式欺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
赠的；

（三）向单位或者个人摊派
或者变相摊派的；

（四）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
产经营或者居民生活的。

对于慈善组织来说，还有更
多的处罚情况。

按照《慈善法》的规定，慈善
组织不依法向捐赠人开具捐赠
票据、不依法向志愿者出具志愿
服务记录证明或者不及时主动
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的，由民
政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
止活动。

按照《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
理办法》的规定，慈善组织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民政部门可以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伪造、变
造、出租、出借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的； 未依照本办法进行备案
的； 未按照募捐方案确定的时
间、期限、地域范围、方式进行募
捐的； 开展公开募捐未在募捐活
动现场或者募捐活动载体的显著
位置公布募捐活动信息的； 开展
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财产未纳入
慈善组织统一核算和账户管理
的；其他违反本办法情形的。

公开募捐违法案件将由民政部门依法依规管辖（网络图片）


